
202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第一批）
申报评价工作解读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

育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22〕63号）要

求，按年度计划，组织开展202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第一

批）申报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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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报
     
    县（市、区）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对照评价
标准，进行初审、实地
核查，在培育平台提交
初审意见，并将初审通
过的企业向市级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推荐。

县级初审 市级审核

    
    中小企业按照自愿

原则，登录工信部优质
中小企业培育平台填报
自评数据并上传相关佐
证材料，按要求完成自
评，进行创新型中小企
业申报。

    市级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对县级主管部门推
荐的企业进行审核，从
拟通过评价企业中按不
少于10%的比例抽取部
分企业实地核查，对符
合标准的企业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在培育平
台提交审核意见，并向
省厅报送正式推荐文件。

评价程序

    本次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按照企业自愿申报，县
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审，市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告的步骤进行。

省级公告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对各市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报备的企业进
行公告。



申报条件

01 02 03

    1.申报企业应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符合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

    2.企业未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
（服务）不属于国家禁
止、限制或淘汰类。

    3.近三年未发生重大
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质量、环境污染
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
违规行为。

    4.满足《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印发<优质中小
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工信部企
业〔2022〕63号）中创新
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要求。

 拟申报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认定的，须先通
过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
已被认定且在有效期内
的优质中小企业不参与
评价。



申报要求

01 02 03

    市、县两级中小企业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

强政策研究，认真履行职

责，加大宣贯力度，广泛

动员发动，指导企业开展

申报，并对本辖区企业咨

询问题进行答疑。

    申报企业要如实填报

相关情况，严禁弄虚作假。

发现申报资料中确有虚假

的，将取消申报资格且三

年内不准申报。

市、县两级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对拟上报企
业资料必须进行认真审
核，履行尽调责任，确
保申报资料真实、准确、
可靠。

省厅从未委托任何
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
优质中小企业申报评价
事宜。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地址 ：zjtx.miit.gov.cn




